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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吳雪禎

電話：05-5523165

傳真：05-5347101

電子信箱：ylhg68206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莿桐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文表二字第10938006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文化觀光處自即日起受理「雲林縣政府109年度補助

藝術下鄉推廣演出團體及個人演出甄選補助案」，請貴單

位惠予協助公告，並轉知及鼓勵所轄演藝團隊踴躍送件申

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案受理申請109年2月至12月於本府辦理之藝術下鄉推廣

之各類型表演藝術活動，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09年2月7日

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二、申請表件請至本府文化觀光處網站（https://content.

yunlin.gov.tw/，網頁→便民服務→表演藝術科→雲林縣

政府109年度補助藝術下鄉推廣演出團體及個人演出甄選補

助案申請審查須知申請表）下載，請依格式填寫附表相關

文件，並寄至本府文化觀光處表演藝術科（地址:64054雲

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310號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基隆市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新

竹市文化局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南投縣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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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文化局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、嘉義縣文化觀光局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屏東縣

政府文化處、臺東縣政府文化處、花蓮縣文化局、宜蘭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

府文化局、金門縣文化局、連江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雲林縣斗六

市公所、雲林縣斗南鎮公所、雲林縣虎尾鎮公所、雲林縣西螺鎮公所、雲林縣土

庫鎮公所、雲林縣古坑鄉公所、雲林縣大埤鄉公所、雲林縣莿桐鄉公所、雲林縣

林內鄉公所、雲林縣二崙鄉公所、雲林縣崙背鄉公所、雲林縣麥寮鄉公所、雲林

縣東勢鄉公所、雲林縣褒忠鄉公所、雲林縣臺西鄉公所、雲林縣元長鄉公所、雲

林縣四湖鄉公所、雲林縣口湖鄉公所、雲林縣水林鄉公所、雲林縣北港鎮公所、

縣內各藝文團體

副本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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